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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訴願決定書（案號：11300010） 

金管訴字第 11301972695號 

訴願人：○○○  君 

地址：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 

 

上列訴願人因陳情事件，不服本會銀行局113年7月2日銀局

（控）字第11302187292號書函，提起訴願，本會決定如下： 

  主 文 

訴願不受理。 

  理 由 

一、 按訴願法第1條第1項本文規定：「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

之行政處分，認為違法或不當，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，得

依本法提起訴願」。第3條第1項規定：「本法所稱行政處分，

係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

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」。復按

行政機關所為單純的事實敘述或理由說明，並非對人民之請

求有所准駁，既不因該項敘述或說明而生法律上之效果，非

訴願法上之行政處分，人民對之提起訴願，自非法之所許，

最高行政法院107年度判字第157號判決可資參照。對於非行

政處分或其他依法不屬訴願救濟範圍內之事項提起訴願者，

依訴願法第77條第8款規定，應為不受理之決定。 

二、 緣訴願人於113年4月17日及同年5月16日（均為本會銀行局

收文日）以隨身碟檢附影片向本會銀行局陳情，指○○商業

銀行（下稱○○銀行）○○分行員工拍攝客戶影片，涉及侵

害個人資料及隱私權，並表示向該行反映後，未獲妥適處

理。案經本會銀行局檢視影片內容為一女子於○○銀行營業

大廳中走動，並於113年5月24日函請○○銀行責由稽核單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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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明具報，經該行於113年6月12日函報查核報告。本會銀行

局以113年7月2日銀局（控）字第11302187292號書函(下稱

113年7月2日書函)復訴願人略以，本案經交據○○銀行稽核

單位查核結果，並未發現有違反該行內部作業規定或洩漏客

戶資料之情事，訴願人不服，提起訴願，並於113年8月15日

（本會收文日）補正訴願書到會。 

三、 查本會銀行局113年7月2日書函，係該局對訴願人所為陳情

之回復，性質核屬單純之事實敘述或理由說明，尚無對訴願

人之請求有所准駁，亦非對訴願人權益有所影響，自非訴願

法第3條第1項所稱之行政處分，最高行政法院107年度判字

第157號判決可資參照。訴願人對之提起訴願，揆諸首揭規

定，程序顯有不合，應不受理。 

四、 倘被拍攝人認其隱私權等權益受有侵害，或訴願人認為有侵

害股東權益者，因屬私權爭議範疇，宜循民事爭議程序或司

法途徑處理。另本會銀行局亦於113年7月2日函知○○銀行

落實員工管理，避免發生類似事件，以上併予敘明。 

據上論結，本件訴願為不合法，爰依訴願法第77條第8款決定如

主文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訴願審議會 主任委員  邱淑貞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林仁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洪令家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陳淑芳 （請假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陳肇鴻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張文郁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傅玲靜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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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華 民 國 1 1 3 年 1 1  月 1 5  日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 任 委 員 彭  金  隆 

 

 

 

如不服本決定，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 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

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（臺北市士林區福國路 101 號）提起行政

訴訟。 


